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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J00428-2500-2022-00079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文件
闽广办〔2022〕23 号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转发国家广播电视
总局办公厅关于举办融媒体新技术

应用直播培训班的通知

各设区市文旅局（广电局）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

发展部，省广播影视集团，福建教育电视台：

现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《关于举办融媒体新技术应用

直播培训班的通知》（广电办法〔2022〕16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设区市局组织辖区内市级广播电视台、县级融媒体中心按照

文件要求做好线上报名及参训工作，省广播影视集团，福建教育



电视台参照总局文件执行。

请各设区市文旅局（广电局）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

与影视发展部，省广播影视集团，福建教育电视台在 7 月 10 日

前，汇总参训人员信息并报送至省广电局网络视听与媒体融合处

（联系人：章伟；联系电话：0591-88116501,18039767060；电

子邮箱：fjgdjwlc@163.com）。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

2022 年 7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mailto:fjgdjwlc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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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
举办融媒体新技术应用直播培训班的通知

广电办法〔2022〕16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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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

2022 年 6 月 10 日

技术支持电话：010-86091420 郭老师

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2 日印发


